
嘉義市政府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規範檢討機制 

 

 

115年1月6日府社福字第1151550189號函訂定 

 

一、 依據115年度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「十一、公私協力情

形－運用公益彩券盈餘結合民間資源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機制友善情形」規

定辦理。 

二、 為定期檢視嘉義市政府（以稱本府）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體推展

社會福利服務之相關規定，以因應民間團體於申請與執行補助經費時所遭

遇之實際問題並檢討改進，特訂定本機制。 

三、 前點所稱相關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 嘉義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。 

（二） 嘉義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民間團體審議作業要點。 

（三） 嘉義市政府公益彩券盈餘獲配案運用情形實地查核計畫。 

四、 本府得定期徵詢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活動之民間團體，針對本府所訂規範執

行上之實務問題及修訂建議，提供檢討修正意見。 

五、 定期檢討期間不得超過3年，本府得視實務需求，辦理不定期檢討；彙整修

正意見並評估合理性、可行性及效益後，研擬具體修正草案，提請本府公

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六、 本機制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業務執行需要，隨時另訂或續行補充規定。 

 

 

 


